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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石政办发〔2023〕30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广泛宣传使用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

集体商标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为打造具有石泉特色的区域标识，放大县域发展优势，提

升城市对外形象，提高县域特色产品、旅游资源及地域美食的

知名度、辨识度和影响力，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县委、

县政府决定将“石泉食美”打造为区域公共品牌。现就推广使

用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集体商标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标识使用范围

（一）城市干道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公交站、高速公路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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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区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公园广场、商场超市、宾馆酒店、旅

游景区及旅游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；

（二）公共交通工具及内部装饰、活动展架、电梯广告、

户外广告、路灯灯箱等公共设施；

（三）政府官网、政务服务平台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电

商平台和其他自媒体、新媒体；

（四）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办的发布会、推介会、节庆活动、

会展活动、展览宣传等，企业或个人举办的各类展览展示活动；

（五）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所拍摄或制

作的公益广告、宣传片、宣传手册、服务指南、折页、画册等

宣传资料；

（六）企业办公场所门头、桌卡、公司装饰、员工服饰等，

企业产品及其外包装，服务场所门头、前台、背景墙、内部装

饰、价目表、服务手册等，服务提供过程中所需耗材物品等。

二、标识使用要求

（一）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标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，任何

单位、组织、企业和个人在使用标识时，不得更改标识的图案、

字体、位置，不得更改标识要素间的比例，也不得以污损、褪

色、扭曲、有碍观瞻的载体或不规范比例、色彩展示；

（二）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不得以营利

为目的，在重大活动、城市宣传、城市窗口、公共建筑、公共

设施、荣誉信用、公务系统、对外交往等领域使用“石泉食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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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图形”标识；

（三）县委宣传部、县经贸局、县文广旅游局、县农业农

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供销联社、县招商服务中心、经开区

管委会、县融媒体中心、石泉县食美区域公共品牌发展协会等

单位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引导市场主体积极、规范使用“石

泉食美及图形”；

（四）全县各行业龙头企业、电子商务企业等要积极响应，

带头在相关产品和外包装上使用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标识，共

同打造石泉产品对外新形象；

（五）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标识的所有权归石泉县人民政

府所有，授权石泉县食美区域公共品牌发展协会开展标识的使

用规范解释、监督及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附件: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集体商标 LOGO标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20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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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石泉食美及图形”集体商标 LOGO标样

抄送：县委各工作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。

县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驻石各单位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0日印发

OFD SDK

OFD SDK


